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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1）复合材料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及产能结构有待优化 

           2）玻璃纤维行业门槛有待进一步提升 

           3）纤维复合材料产业链逐步实现整合发展 

二、《玻璃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制品行业规范条件》 

      （征求意见稿） 

         1）生产布局与项目设立 

            2）生产规模与工艺技术 

            3）能源消耗  

            4）环境保护 

            5）安全生产 

            6）产品质量与应用创新 

            7）规范管理 

            8）附则 



1、行业发展现状 
      1）复合材料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及产能结构有待优化 

        
        

        规模以上企业比例过低，产业集中度不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行业内的机械

化、自动化生产技术及装备有待提升，中高端市场潜力有待挖掘；全行业绿色发

展意识薄弱，热固性复合材料生产废料及废旧产品回收问题日益突出；热塑性复

合材料生产工艺与市场应用拓展需要加速推进。这一系列的问题要求我们对复合

材料行业进行更加严格有效的管理。 



行业发展现状 

              
        2）玻璃纤维行业门槛有待进一步提升 

         

        

       最近几年我国的玻纤产业都有非常好的发展态势，在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整体面临

困难的情况下，玻璃纤维行业的良好发展，引来了各方投资者的关注。未来行业产能控

制面临更大压力。同时，《玻璃纤维行业准入条件（2012年修订）》出台四年来，玻璃

纤维行业快速发展，在产品结构、工艺技术、生产装备、能耗、环保等方面取得长足进

步，原有准入指标已经相对落后。 



行业发展现状                 

       

           3）纤维复合材料产业链逐步实现整合发展 

 

       玻璃纤维行业50%的产品应用于纤维复合材料增强领域，复合材料行业95%的产品

属于玻璃纤维增强制品，两个行业相互依存。在当前的企业转型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

的玻璃纤维及制品加工企业转产复合材料领域。“十三五”期间，玻璃纤维与复合材料

作为纤维复合材料产业链的两大主体，将全面实现整合和提升，并带动整个纤维复合材

料工业的快速发展。 



a 手糊车间 

b LFT-D生产线 



2、前期工作 

      

       a）《玻璃纤维行业准入条件》发挥的积极作用 

          

         b）“复合材料准入制度”的前期探索 

 



1、生产布局与项目设立 

      
标准 内容 

建厂选址 

符合 
新建玻纤/复材企业，选址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规划、主题功能区
规划、产业发展规划 

禁止 

严禁 
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立公园、地质公园、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区、
饮用水源 

禁止 城市建成区、城市非工业规划区、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其他区域 

搬迁/转产 在上述区域已经建成的企业，须根据区域规划搬迁/转产 

鼓励 鼓励玻璃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制品企业入园区管理 

生产 

禁止 

禁止新建和扩建无碱、中碱玻璃球生产线； 

禁止新建和扩建无碱、中碱玻璃纤维代铂坩埚拉丝生产线； 

禁止新建和扩建中碱玻璃纤维池窑法拉丝生产线； 

禁止新建纯手糊法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品生产线。 

鼓励 
鼓励发展玻璃纤维纺织制品深加工生产； 

鼓励发展玻璃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制品生产。 



2、生产规模与工艺技术 

      
生产线 指标 

生产规模 

新建无碱玻璃纤维池窑法粗纱拉丝生产线（单丝直径>9

微米） 
单窑规模应达到50000吨/年及以上 

新建无碱玻璃纤维池窑法细纱拉丝生产线（单丝直径≤9

微米） 
单窑规模应达到30000吨/年及以上 

新建高性能或特种玻璃纤维生产线 
池窑 

单窑规模10000吨/年
及以上 

代铂坩埚 2000吨/年及以上 

新建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生产线 

机械化生产装备及辅助装备 

标准厂房 

投资规模达1000万元及以上 



2、生产规模与工艺技术 

      
生产线 指标 

技术装备 

玻璃球窑生产线 

先进的窑炉熔制工艺和保温节能技术，以天然气
为主要能源类型，并配备除尘、脱硫、脱硝、废
水回收处理等环保设施 

玻璃纤维代铂坩埚法拉丝生产线 分拉或大卷装先进工艺和装备 

玻璃纤维池窑法拉丝生产线 
纯氧燃烧、电助熔、物流自动化、废气余热利用
等先进工艺和装备，并配备环保、安全生产设施 

玻璃纤维纺织制品加工生产线 

高效、节能的先进纺织工艺和设备 

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纺织设备 

禁止使用陶土坩埚玻璃纤维，生产玻璃纤维纺织
制品 

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品生产线 

配备环保、安全生产设施 

禁止使用陶土或中碱玻璃纤维，生产玻璃纤维增
强复合材料制品 



2、生产规模与工艺技术 

      

指标 内容 

其他 

禁止 禁止玻璃球生产企业向陶土坩埚拉丝生产企业提供玻璃球原料 

禁止 禁止生产和销售高碱玻璃纤维及其制品 

彻底淘汰 依法彻底淘汰陶土坩埚玻璃纤维拉丝生产工艺与装备 



3、能源消耗      

生产线 指标 

玻璃球窑生产线 

无碱 单位综合能耗≤0.4吨标煤/吨球 

中碱 单位综合能耗≤0.3吨标煤/吨球 

玻璃纤维代铂坩埚拉丝生产线 单位综合能耗≤0.37吨标煤/吨纱 

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 单位综合能耗粗纱≤0.45吨标煤/吨纱，细纱≤0.70吨标煤/吨纱 

玻璃纤维纺织制品生产线及玻璃纤维增强复合
材料制品生产线 

综合能耗每万元产值不高于0.2吨标准煤 

按照《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执行 



种类 相关企业 指标 

大气污染物 

玻璃球、玻璃纤维池窑拉
丝企业 

颗粒物40mg/m3，二氧化硫150mg/m3，氮氧化物50mg/m3，
氟氧化物5mg/m3。其它指标达到《GB 9078-1996工业炉
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二级及以上 

非窑炉生产企业 
废气排放必须达到《GB 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二级及以上 

玻纤复材生产企业 

车间废气禁止无组织排放，必须配备废气收集与处理相
关设施。苯乙烯排放量6.5kg/h，其它大气污染物排指标
达到《GB 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二级
及以上，《GB 14554-9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二级及
以上。 

废水 

玻璃球、玻璃纤维生产企
业 

浸润剂废液、冷却水等生产废水，必须进行回收处理后
循环利用，实现废水零排放 

其它企业 

外排污水必须实现纳管排放，达到《GB 8978-1996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三级及以上，并符合其所在地相关环境
标准要求 

废弃物 

玻纤、玻纤纺织制品生产
企业 

生产加工过程产生的废丝均应回收，不得填埋 

玻纤复材生产企业 

边角料及废旧产品应回收利用，不得填埋、焚烧。企业
须建立“生产——销售——应用跟踪——回收处理”管理
体系，确保废旧产品回收处理循环利用。 

4、环境保护 



4、环境保护 

生    产 

销    售 

使    用    回     收 

处    理 



4、环境保护 



5、安全生产 

项目 内容 

制度 
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加强职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布局 
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品生产企业，厂房总体布局必须符合《GB50187工业企业总平面
设计规范》及《GB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相关要求。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
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内，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并由专人负责管理。 

环境 
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品生产企业，车间空气污染物浓度必须达到：苯乙烯浓度控制在
50 mg/m3以内，丙酮浓度控制在300 mg/m3以内，粉尘浓度控制在3 mg/m3以内，其它指标
达到《GBZ 2.1-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规定要求。



6、产品质量与应用创新 

项目 要求 

质量管理 

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配备质量检验机构和专职检验人员。玻璃纤维纺
织制品、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品生产企业，必须对所有入厂原材料进行检测和数
据存档，并建立产品可追溯制度。 

企业均应按照国家或行业相关产品标准要求，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并具备完整的售后
服务管理体系 

创新发展 

企业应具有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积极建立具有省级及以上部门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机构 

企业应积极开展差异化、品牌化生产经营，建立并执行完善的企业产品标准体系 



7、规范管理 

1）新建和改扩建玻璃球、玻璃纤维、玻璃纤维纺织制品、玻
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品生产企业及项目，必须符合上述规范条
件，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项目投资管理、土地供应、节能评
估、环境影响评价、信贷融资、电力供应等手续。新建高性能或
特种玻璃纤维生产线进行项目备案时，应具备相关发明专利或科
技成果鉴定证书，并提供行业专家征求意见。 

 
  2）新建和改扩建玻璃球、玻璃纤维、玻璃纤维纺织制品、

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品生产线项目正式投产前，土地、环保、
质检、安全、劳动卫生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按有关规定进行项
目检查验收，工业主管部门需对照该规范条件对项目进行验收。
未达到准入条件要求的，应进行整改并完成相关建设内容。 



7、规范管理 

3）对不符合规范条件的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工业主管部门不
得备案，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办理土地使用手续，金融机
构不予提供新增信贷支持，并逐步清收已发放贷款，电力企业应
按照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不予办理用电或实施停电，电力监管
机构对电力企业执行政府指令的行为实施监管。 

 
4）现有玻璃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制品生产企业，要通过技术改

造、兼并重组等方式，尽快达到本规范条件的要求。不符合规范
条件的企业，不得享受生产监管、差别电价、政府招投标采购、
科研项目扶持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7、规范管理 

5）各级工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玻璃纤维生产企业执行准入条件情况
的督促检查和管理。玻璃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制品生产企业应对照规范条
件，编制相关申报材料，通过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报送工业和信
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定期公告符合本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公告企
业有下列情况，将撤销其公告资格： 

 
  a）填报资料有弄虚作假行为； 
  b）拒绝接受监督检查； 
  c）不能保持规范条件要求； 
  d）发生重大安全和污染责任事故； 
  e）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规定。 
 
6）有关行业协会、检测机构要协助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本规

范条件的实施和跟踪监督工作，组织企业加强协调和自律管理。 



8、附则 

1）本规范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
等特殊地区除外）所有玻璃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制品生产企业，包括
玻璃球、玻璃纤维、玻璃纤维纺织制品、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
品加工生产企业。 

 
2）本规范条件中涉及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若进行了修订，则按修

订后的新标准执行。 
 
3）本规范条件自2017年10月１日起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2

年第46号公告《玻璃纤维行业准入条件（2012年修订）》、工业和
信息化部文件（产业政策司[2012]528号）《玻璃纤维行业准入公
告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本规范条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并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和

宏观调控要求进行修订。 



谢谢！ 

联系方式： 

姓名：杨凯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11号 

邮编：100831 

电话：010-57811659 

手机：15210529535 

E-mail：bxxh@vip.163.com 


